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

       指 导 老 师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师 承 人 员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签 订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公 证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指导老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师承人员）：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
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

出生年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：

单位名称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及地址或家庭住址：

依据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》（卫生部第52号令）、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卫生部第15号令）的有关规定，经指导老师与师承人员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下，建立师承学习关系，双方订立合同如下：

师承教学时间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每年不少于500学时（需有教学记录）。

师承教学的地点（需为合法医疗机构）：

师承教学的基本目标（包括职业道德及业务水平）：

学习医生职业道德，树立时刻为病人着想，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思想；学习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在医疗实践中遵纪守法、文明服务。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努力学习《中医学基础》等理论知识，虚心求教，学习中医技能，不断提升业务水平。

四、师承教学的主要内容

中医（民族医）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：

    《中医基础理论》、《中医诊断学》、《针灸学》、《正常人体解剖学》与《生理学》等知识。掌握辨证施治（含病历书写）、取穴、针法灸法操作等多种技能。

中医（民族医）学术经验：

    例如：中医内科（结合实际情况填写）
中医（民族医）技术专长：

    例如：中医内科（结合实际情况填写）
师承教学的方式方法：

    教师讲授，指导学生学习与学生自学相结合。

指导老师职责：

   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，严谨的科学态度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保证临床（实践）带教时间，精心组织教学，悉心传授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，按照确定的师承教学计划，保质保量的完成带教任务。

师承人员职责：

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，严谨的科学态度，勤奋好学，尊师守纪，保证跟师学习时间。虚心刻苦学习指导老师的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，认真做好跟师笔记，及时归纳整理，并加以研究。诚实地接受指导老师和管理部门的检查和考核，完成教学计划确定的学习任务，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、业务素质和水平。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双方签字后经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，师承关系合同公正之日起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，另一份由公证机构留存备案。

甲  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